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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项目是为地坛医院采购医疗废物清运处置服务商，医疗废物处置指的是，医院内产生的医疗废物转交给有清运资质的处置单位进行转运和处置。本院所产生的医疗废物主要包括治疗产生的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和损伤性废物，医务和工勤人员所穿的防护用品，疑似和确诊传染病患者产生的生活垃圾。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为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且所投产品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相关要求执行。
三、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采购标的的数量
	包号
	品目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服务期限
	备注

	1
	1-1
	医疗废物处置
	1项
	3年
	预计700吨/年


（二）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时间：合同签订日起三年。
2、采购项目（标的）交付的地点：北京地坛医院（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8号、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南孙路李遂段799号）。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
1.保证其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成立并在本协议期内有效存续的具有合法经营权的独立法人，其承诺具备全部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要求合法许可及资质证件。
2.医院有权对投标人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并提出建议，同时有权要求投标人撤换其委派到医院的工作人员，投标人应严格遵守医院对医疗废物管理清运和处置的相关规定，服从医院的监督和管理，遵守相关规定，并满足相关要求。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期限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五、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投标人负责医疗废物的清运、处置，使之达到医疗废物国家、地方及行业无害化标准要求。投标人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向采购人提供及时、安全、环保的医疗废物清运和处置服务，清运时限不得超过48小时；
2、投标人承担医疗废物装车以后的所有责任；
3、如遇突发事件，投标人应在30分钟内做出反应，争取最短时间内解决或控制突发情况；
4、投标人需按相关规定为己方清运人员提供相关保险，并严格按照规程、规范安全作业。如在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期间造成己方人员感染或伤亡事故，由投标人承担责任并进行处理。
5、为满足清运规范要求，采购人、投标人同意使用医疗废物周转器具。投标人根据采购人要求向采购人免费提供医疗废物周转器具，同时负责对使用后的周转器具进行清洗消毒。
6、投标人在履行合同期间使用的由采购人提供或者支付费用的设备设施，属于采购人的财产，投标人在完成委托项目并向采购人提交工作成果时，应当将设备设施归还给采购人。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供应商需负责医疗废物（含有医疗手术或病理解剖产生的废组织、试验的小动物尸体及被血或分泌物污染的护理用具、敷料、一次性医疗用品等）的焚烧处置工作，使之达到国家医院污物无害化标准要求及国家其它相关标准。供应商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等国家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向甲方提供及时、安全、环保的清运和处置服务，管理台账保存3年以上，医废清运不超过48小时；
2.供应商承担医疗废物装车以后的相关责任。
3.如遇突发事件，投标人应在30分钟内做出反应，争取最短时间内解决或控制突发情况；
4.供应商需按相关规定为保洁员上劳动保险，并严格按照安全规程、规范作业。在作业期间造成人员伤亡感染事故，采购人不负责任。
5.供应商至采购人单位内回收医疗废物的方式方法要合法合规。
6.供应商负责提供医疗废物转运车，破损后要根据采购人需求及时更换。
7.供应商清运时间及车次安排应根据采购人的医疗废物产出量制定。


